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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一、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海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海阳港务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2）烟商初字

第 41 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2012）烟商初字第 41

号】等诉讼文书。  

     二、案件基本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海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地址：海阳市海阳路 20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彤辉  

     被告：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地址：海阳市凤城镇  

     法定代表人：史乐堂     

 

 

                         

     2、案件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社贷字 2009 年第 001 号《社团贷款合同》项下社团

贷款本金人民币 7000 万元及利息、复利 652513.59 元（暂计至 2012 年 2 月 2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100% 

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日），同时从 2012 年 2 月 21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仍按合同约定的月

利率计付利息、复利；  

     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 130 万元；  

     3）确认原告及成员社对被告抵押的位于海阳市凤城镇驻地、海房凤城字第

008266 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建筑面积 834.84 平方米的房产及位于海阳市凤城

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2008）第 306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 87-03-337-2

号、使用面积 55323.71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

的海国用（2008）第 307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为 87-03-336 号、使用面积

68544.31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

（2008）第 308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为 87-03-335 号、使用面积 223464.34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2008）第 786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为 87-03-128-1 号、使用面积 16045.47 平方米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经拍卖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案件的起因 

    被告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 7000 万元，2009 年 4 月 26 日，原告作为牵头

社、代理社与成员社莱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莱阳信用社） 、招远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招远信用社”）、栖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

下简称“栖霞信用社”）、烟台市莱山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莱山区信

用社”）签订了海阳社团协字 2009 第 001 号《社团协议》，约定上述各方共同为

被告提供社团贷款 7000 万元，其中原告贷款额度 1900 万元，莱阳信用社贷款额

度 2000 万元，招远信用社贷款额度 1100 万元，栖霞信用社贷款额度 1000 万元，

莱山区信用社贷款额度 1000 万元；代理社在其营业机构开立或指定归集帐户、

专门汇集各成员社社团贷款资金、收还被告本金及利息；代理社经社团会议多数

贷款人同意后，可以对借款人的违约行为采取法律措施或程序，直至该违约行为

所引起的全部费用、捐赠 失得以追回和违约行为被纠正为止；代理社对因采取

资产保全措施或其他为社团利益采取的维权措施而垫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

费等各项费用，在债权实现后有权先行扣除，剩余款项再按贷款比例划转至到各

成员社。被告在该社团协议上盖章确认。 



 

 

2006 年 6 月 1 日，原告作为牵头社、代理社与上述各成员社、被告签订了

社贷字 2009 年第 001 号《社团贷款合同》，约定各贷款人同意为被告提供的本金

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7000 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 36 个月，自 2009 年 6 月 1 日始

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止；年利率 5.4%；被告应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第 20

日；如被告违约，各成员社有权通过作为代理社的原告采取停止发放贷款，要求

被告立即偿还本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和罚息，解除合同、

提起诉讼等救济措施；被告应承担本合同项下有关合理费用的支出，包括但不限

于公证、评估、登记、催收、公告、律师费（含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

费）等费用。同日，原告及各成员社与被告签订了社贷抵字第 2009 年第 001 号

《社团贷款抵押合同》，约定被告以其所有的位于海阳市凤城镇驻地、海房凤城

字第 008266 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建筑面积 834.84 平方米的房产及位于海阳市

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2008）第 306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 87-03-337-2

号、使用面积 55323.71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

的海国用（2008）第 307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为 87-03-336 号、使用面积

68544.31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

（2008）第 308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为 87-03-335 号、使用面积 223464.34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的海国用（2008）第 786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地号为 87-03-128-1 号、使用面积 16045.47 平方米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为期履行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2009 年 6 月 3 日，原告根据上述《社团贷款合同》及《社团贷款抵押合同》，

在汇集了各成员社贷款后，举借给了被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7000 万元。而被告取

得上述借款后，违约拖欠借款利息，亦未将抵押物交由原告实现抵押权。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2）烟商初字第 41 号】；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2012）烟商初字第 41 号】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